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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2011）杭上商初字第931号
赵波：原告应建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264号

王静红：本院对原告潘理宣诉被告王静红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26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261号

杭州泰空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博码
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264号

谢晓黎：本院受理原告项益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974号

陈群林：本院对原告洪彩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
字第9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368号

杨灿松：本院受理杭州鸿凯广告制作有限公司诉你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525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528号

朱春水：本院受理原告王国良诉你和朱关水民间借贷
纠纷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11月25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22号

汪关根、莫玉美：本院对原告陈又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滨商初字第3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535号

俞焕千：本院已受理原告俞士千诉俞焕千、傅彩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11年11月2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萧商初字第825号

陈土根：本院对原告高水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萧商初
字第8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384号

陆伟：本院受理原告魏剑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
定于2011年12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27号

宁波万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
州豪荣电器工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
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33号

宁波万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佳利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41号

宁波万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凯德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14号

华成国际建设有限公司宁波江东分公司、华成国际建
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阳光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民初字第125号

张兰珠：本院受理原告汪金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院（2011）甬北庄民初字第1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49号

本院于2011年7月1日受理了申请人余姚市宝润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兴业银行宁波余姚支
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90005323595087号”
（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一拖（宁波）物流有限公司、
收款人余姚市捷宇机械有限公司）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9月7
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4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余姚市宝润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30号

张金元、孔佑勤：本院受理原告吴利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
织商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31号

章淦年、沈迎川、长兴锦泽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沈建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41号

钱开荣：本院受理原告潘建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06号

长兴佳丰电动车有限公司、丁雪良、林丽、沈培云：本院受
理原告沈永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26号

章涧清、李未方、卞金元：本院受理原告沈根方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29号

周朝星：本院受理原告戴小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19号

张亚建：本院受理的原告蒋忠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20号

叶根宝：本院受理的原告蒋忠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40号

费宝金、钱开荣：本院受理的原告潘建中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整（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13号

毛双华、郭琳琳：本院受理的原告宋凤祥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
商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520号

施建强、查建琴：本院已受理原告朱建强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58号

杨红战、沈斌：本院已受理原告郑利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426号

郎秋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支行诉被告郎秋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定
于2011年12月12日8时40分在本院4号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429号

赵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支行诉被告赵帆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定于
2011年12月12日9时30分在本院4号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316号

汪莲宾：本院受理的原告汪卫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柯商初字
第31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付原告汪卫红借款本金 20000元及利息 480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陈建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5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花园法庭开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275号

薛俊棋：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志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柯商初字
第27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
日内偿付原告陈志玲借款本金3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龙民催字第3号

申请人湖南正大轻科机械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票据特征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游县支行
营业部于2011年8月29日开具的，付款期限为6个月，
号码为10400052/20132399，票面金额 150万元整，出票
人为浙江亿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账号：350658357158，收
款人为湖南正大轻科机械有限公司，账号：
43001769061050007081。）一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931号
赵波：原告应建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264号

王静红：本院对原告潘理宣诉被告王静红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26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261号

杭州泰空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博码
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264号

谢晓黎：本院受理原告项益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974号

陈群林：本院对原告洪彩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
字第9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368号

杨灿松：本院受理杭州鸿凯广告制作有限公司诉你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525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528号

朱春水：本院受理原告王国良诉你和朱关水民间借贷
纠纷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11月25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22号

汪关根、莫玉美：本院对原告陈又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滨商初字第3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535号

俞焕千：本院已受理原告俞士千诉俞焕千、傅彩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11年11月2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萧商初字第825号

陈土根：本院对原告高水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萧商初
字第8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384号

陆伟：本院受理原告魏剑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
定于2011年12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27号

宁波万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
州豪荣电器工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
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33号

宁波万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佳利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41号

宁波万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凯德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14号

华成国际建设有限公司宁波江东分公司、华成国际建
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阳光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民初字第125号

张兰珠：本院受理原告汪金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院（2011）甬北庄民初字第1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49号

本院于2011年7月1日受理了申请人余姚市宝润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兴业银行宁波余姚支
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90005323595087号”
（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一拖（宁波）物流有限公司、
收款人余姚市捷宇机械有限公司）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9月7
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4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余姚市宝润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30号

张金元、孔佑勤：本院受理原告吴利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
织商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31号

章淦年、沈迎川、长兴锦泽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沈建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41号

钱开荣：本院受理原告潘建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06号

长兴佳丰电动车有限公司、丁雪良、林丽、沈培云：本院受
理原告沈永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26号

章涧清、李未方、卞金元：本院受理原告沈根方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29号

周朝星：本院受理原告戴小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19号

张亚建：本院受理的原告蒋忠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20号

叶根宝：本院受理的原告蒋忠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40号

费宝金、钱开荣：本院受理的原告潘建中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整（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13号

毛双华、郭琳琳：本院受理的原告宋凤祥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
商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520号

施建强、查建琴：本院已受理原告朱建强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58号

杨红战、沈斌：本院已受理原告郑利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426号

郎秋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支行诉被告郎秋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定
于2011年12月12日8时40分在本院4号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429号

赵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支行诉被告赵帆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定于
2011年12月12日9时30分在本院4号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316号

汪莲宾：本院受理的原告汪卫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柯商初字
第31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付原告汪卫红借款本金 20000元及利息 480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陈建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5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花园法庭开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275号

薛俊棋：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志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柯商初字
第27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
日内偿付原告陈志玲借款本金3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龙民催字第3号

申请人湖南正大轻科机械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票据特征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游县支行
营业部于2011年8月29日开具的，付款期限为6个月，
号码为10400052/20132399，票面金额 150万元整，出票
人为浙江亿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账号：350658357158，收
款人为湖南正大轻科机械有限公司，账号：
43001769061050007081。）一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龙游县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1年9月9日

本报 2011年 7月 15日第六版法院公告栏中
（2011）杭西商初字第709号被告“朱涛”应为“杨涛”，
特此更正。

更
正

社会镜像

法官说法

■通讯员郑蕾阮珂

案情回放：
2004

年
8

月， 慈溪某五金厂
将一处自己合法受让的国有土地
及地上建筑物一并转让给张某 ，

该土地总面积为
1849

平方米，权
属性质为国有出让， 用途为工业
用地。 随后，张某办理了该地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张某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沈
某未经张某同意， 在该地块上堆
放机器设备及生产原料， 并在该
地块上从事经营活动。 为此，张某
因自己生产经营需要多次要求沈
某搬离，但沈某拒不予搬离。

前不久，张某诉至法院，要求
判令被告沈某立即停止侵权，将

该地块上堆放的机器设备及生产
原料等物搬离。 庭审中，被告承认
自己在原告的土地上堆放了机器
设备和生产原料， 但认为他的行
为是有合法依据的。

被告辩称，原来的五金厂系他
与哥哥合伙开办，

2002

年散伙时兄
弟俩约定，工厂土地中的

1.3

亩归被
告。因此，被告现在占用的土地就是
当时分到其名下的土地。但是，被告
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合法
受让了讼争土地， 其作为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 依法对国家所有的
土地享有占有、 使用和收益的权
利。 现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在
讼争土地上堆放机器设备及生产
原料，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
告请求排除妨害合理合法。

最终， 法院于近日作出一审
判决： 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二十日内搬除堆放在原告地块
上的机器设备及生产原料。

法官说法：根据我国《物权
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妨害物权
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
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在排除妨害纠纷案件中，权利人
需要举证证明自己享有物权，对
方有妨害自己行使物权的行为，
且这种妨害行为持续存在。

本案中，原告举证证明了自己
是该块土地的使用权人，被告擅自
在自己土地上堆放机器设备及生产
原料，妨害了原告行使物权。被告对
自己享有该块土地合法使用权未对
原告侵权的抗辩未能举证。因此法
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请。

不可小觑的“ 上岗证”

■通讯员黄金锦

2009

年
9

月初，林某进入慈溪杭州湾新区的一家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但
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上午，林某受公司委托去某电器厂调换支票，在回公
司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林某受伤。 事故发生后，公司拒绝支付医疗费，并否认
与林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为此，林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为证明劳动关系，林某向法
院提供了公司发的上岗证。 公司则辩称，其曾发布通知表示客户和中间商也
可领取上岗证，作为通行证使用。

近日，法院经审理确认林某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的上岗证，是其证明本单位职工有资格上岗的证
件。因此，林某持有的“上岗证”系本案被告发放，作为劳动关系成立的凭证，
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本案提醒广大务工人员
不可小觑上岗证。打工者进单
位打工一定要订立劳动合同，
万一无法签合同，上岗证就是
证明劳动关系的最好证据。

离婚分房未过户 前妻变卖判赔偿
■通讯员宋红霞

案情：李某与陈某于 2004

年
10

月结婚，婚后生一女。

2008

年
11

月，因感
情不和双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登记于陈某名下的位于桐乡屠甸的住房
归妻子李某所有，过户须经陈某同意。 事后，二人未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

离婚后，陈某到国外发展。今年春节，陈某回国得知，李某于去年
7

月将该房
屋以

43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他人，便将李某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损失。庭审中
李某辩称，陈某曾同意卖房，且收取了

30

万元款项。 但是，遭到李某当庭否认。

近日，法院经审理查清了事实，并判决李某承担赔偿责任。

点评：夫妻感情不和可以协议离婚，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解除婚姻关
系。无论哪种方式，共同财产都可由双方协议处理。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
割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李某擅自将尚未过户的
房屋转卖给他人，已违反协议约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生活法理

案例警示

■王成喜画

“耗资3000多万元，仅用49天就通
车，不到两年80个石栏杆掉了26个。”
近日有网友爆料，河南郑州的夏意桥桥
上的桥柱和柱头竟然是用胶水粘连而
成，只要稍用力一推动就会掉下来。

认为在自己“ 地盘”堆物
拿不出证据被判侵权
法官：宣示物权必须有证据

鄞州法苑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史上最牛建桥法


